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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5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5月 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5月 19日 9:15－2020年 5月 19日 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4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92,593,4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7,2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2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92,306,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
（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8,151,99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825,6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
（二）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177,9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197,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736,4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
反对 197,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
（三）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825,6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
（四）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825,6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485,55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8,044,0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六）审议通过《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825,6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825,6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106,8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268,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665,3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
反对 268,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
弃权 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
（九）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该事项交易对手方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且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
案进行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57,923,8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923,8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

项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475,55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1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8,034,09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对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1,071,2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
反对 1,401,9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6,629,786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8%；
反对 1,401,9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365,3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923,8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365,3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923,8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88,284,6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4,176,6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
弃权 132,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3,843,166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9%；
反对 4,176,6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
弃权 132,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1,392,113,7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35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57,672,284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
反对 35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
弃权 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野、竺艳；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0-059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14:00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 63 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光珠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208,241,32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28.14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08,219,42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28.14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21,9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9,704,68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2.66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9,682,78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2.66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21,9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0％。
3、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

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

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8,234,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9％；反

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698,1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0％；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8,234,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9％；反

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698,1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0％；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8,234,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9％；反

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698,1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0％；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8,234,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9％；反

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698,1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0％；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8,234,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9％；反

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698,1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0％；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 2020 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8,234,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9％；反

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698,1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0％；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8,234,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9％；反

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698,18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0％；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昆山远望谷产业园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
股东徐玉锁先生及陈光珠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8,339,241 股， 已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19,895,5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3％；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7％；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 19,698,188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670％；反对 6,5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林、余松竹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股字[2020]C0062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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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之
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若公司总股本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
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 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910,4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红利 27,312,000.00 元。 本年度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

2.本次实施的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10,400,000.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7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含 1 年)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3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5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6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44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 08*****314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3 01*****410 王信恩
4 01*****607 王家好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18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5 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11 号
咨询联系人：夏晓波
咨询电话：0535-4631769
传真电话：0535-4631176
七、备查文件
1.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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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
1．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2020 年 5 月 16 日公
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相关决议公告。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未开立回购专用账户，无回购股份。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3,34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17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a；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3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5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6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401 蓝继晓
2 00*****013 林金成
3 02*****104 彭旭文
4 00*****121 陈奕民
5 00*****217 王 波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18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5 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刘灿星、宋自虹
3．咨询电话：0755-26407370，传真：0755-26407370
4．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中心区龙光世纪大厦 A 栋 2 楼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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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和《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将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15:00-17:00 在“路演中”（http://www.roadshowchina.cn/）举办公司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路

演中”（http://www.roadshowchina.cn/）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代理总经理申亮先生、董事会秘

书骞军法先生、财务总监范波先生、独立董事傅蔚冈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
可能会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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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